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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浦东新区 2025 年新型能源技术

开发示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，推动新型能源技术

开发转化，助力区域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及新型能源体系建

设，根据《浦东新区节能低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浦发改规

〔2025〕1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开展浦东新区2025年新型能源

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10月31日期间，在浦东新区范围内为

新型能源技术开发转化而开发建设的新型能源项目（临港新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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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临港新片区企业实施的项目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根据新片区

相关政策另行组织申报）： 

1. 新型光伏组件利用项目：采用建材光伏、钙钛矿单结、钙

钛矿-晶硅叠层等新型光伏组件的光伏项目； 

2. 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：通过风电、光伏、生物质等可再生

能源的制氢项目； 

3. 氢能发电利用项目：以燃料电池、氢气内燃机、氢气燃气

轮机等氢能发电利用项目； 

4. 采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固态电池、液流电池、钠离子电池等）

高安全可靠性的先进技术且具有一定产业带动性的新型储能项

目（装机规模不低于500千瓦，全容量放电时长不低于2小时）； 

5. 以风光等可再生能源、新型储能为主体，利用数字技术的

区域能源中心、智能微网、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智慧能源项目； 

6. 符合上海市建筑光储直柔系统技术导则要求的“光储直柔

”项目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依法在浦东新区设立、经营状态正常、信用状况良好的

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单位； 

2. 在浦东新区（临港新片区除外）实施的，有利于降低本

区能源消费量或碳排放量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项目实施主体； 

3. 申报单位应遵守节能减排相关法律法规，符合国家和本

市产业政策导向，完成节能主管部门要求的节能工作任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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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请项目必须已建成，合法合规，相关手续完备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专项资金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应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加盖

单位公章（全套申报材料需扫描电子版一并提交），申报材

料一经提交不予撤回。 

需提供申报材料如下： 

1. 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报表； 

2. 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报报告； 

3. 企业营业执照； 

4. 申报单位承诺函； 

5. 项目竣工验收证明或并网验收单（如有）；智慧能源项

目、“光储直柔”项目应提供第三方出具的项目认定或评估

报告； 

6.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四、补贴标准 

在申报范围内的项目，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不

超过30%的一次性补贴，同一项目从优不重复，单个项目补贴

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 

五、申报程序 

符合上述支持条件的项目，申报单位按照要求，在11月7

日前，登录“浦易达”浦东新区惠企政策服务平台（平台网

址：https://pyd.pudong.gov.cn），通过法人一证通登录平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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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在线申报。区发改委将按照《浦东新区节能低碳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组织力量开展评审、结果公示等相关工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1. 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请表 

 2. 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请单

位承诺函 

 3. 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报报

告大纲 

 

联系人：吴华东、王宏琳 

联系电话：28282582、18321632029    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3号楼321室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25 年 9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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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请表 

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

单位名称 （填写工商登记全称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注册地址 （填写详细地址） 

专项资金申请银行
账户 

（盖财务三联章） 

公司名称： 

开户账号： 

开户行： 

法定代表人  

申请项目类型1 

□新型光伏组件利用项目 

□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 

□氢能发电利用项目 

□新型储能项目 

□智慧能源项目 

□“光储直柔”项目 

联系人  

联系方式  

项目基本信息 

项目建设周期 202 年 月—202 年 月 

项目规模及建设内
容 

（智慧能源项目、“光储直柔”项目按照分项具体填写；新型光伏
组件利用项目、可再生能源制氢项目、氢能发电利用项目、新型储

能项目按照实际建成规模填写） 

项目年产出量 
发电量：          千瓦时；制氢量：         吨： 

放电量（新型储能）：        千瓦时 

专项资金申请明细 

项目总投资 元（保留两位小数） 

申请资金总额 元（保留两位小数） 

单位承诺所填内容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（单位公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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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申请单位 

承诺函 

 

我单位投资建设的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立

项文件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项目已于20   

年   月   日全容量建成投运。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（按照项

目类型如实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现拟申请浦东新区节能低碳专项资金，对本次资金申报相

关事项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. 项目已按照立项文件要求全容量建成完工，项目正常

运行。 

2. 该项目未享受过本区内其他财政资金扶持，且今后将

仅申请浦东新区节能低碳专项资金（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

范）一项区级财政资金扶持。 

3. 本次资金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

效的，如发现虚假材料，愿负相关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

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
2025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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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 

 

浦东新区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示范专项资金报告大纲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. 项目名称及建成时间 

2. 项目规模及成效 

3.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（名称、性质、技术领域、资质等） 

4. 项目概述（技术类型、创新点、示范意义）  

5. 前期开展工作（简要介绍项目立项、限制性因素排查、

电网接入方案、前期手续、负荷落实情况，现有负荷与当地

电网企业沟通情况（智慧能源项目）） 

二、项目技术方案 

1. 技术路线（建设方案、核心技术、设备选型、智能化

调控运行系统技术方案（智慧能源项目）、创新性说明）  

2. 技术指标（效率（如设备效率、系统效率、新能源利

用率、绿电占比等）、减排量、经济性等量化数据）  

其中，光储直柔项目还需对照《上海市建筑光储直柔系

统技术导则》进行自评 

三、项目投资情况 

项目分项投资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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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建设成效 

经济效益（成本节约、投资回报率）、社会效益（减排量、

就业带动、产业集聚效应）、环境效益（可再生能源占比、碳

减排指标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8 日印发 
  


